商 铺 租 赁 合 同 书

出租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承租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鉴于出租方愿将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位于                             物业,（建筑面积） 平方      （以房产证面积为准）（以下简称“商铺”）出租给承租方，承租方愿承租上述“商铺”，在见证方的见证下，双方本着公平、公正、遵章守法的原则下签署本合同。
第一条：出租方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将“商铺”出租给承租方，租赁期为    年，免租装修期    天，从    年    月    日开始计租。

第二条：租金及押金

出租方向承租方出租“商铺”的租金为每月人民币        元正（小写：￥     元整包含物业管理费），除上述租金之外，承租方亦需在签订合同书之日内向出租方支付    个月的租金，合计人民币    元正（小写：￥      元）作为租赁押金。承租方在“商铺”正式起租之日即    年   月    日或之前向出租方支付首月租金，倘若承租方在租赁期内应付之费用尚未付清，出租方有权在押金内扣除承租方应付之费用，余款不退还承租方，出租方应在租赁期满之日，将所交押金退还承租方，不计利息。

第三条：租金支付

承租方应于每月    日前，将租金以现金或支票或转帐方式支付给出租方，不得拖延，超过15天不支付租金作违约处理，出租方有权收回该“商铺”及没收押金，出租方在收到当月租金之时应立即给予承租方开具正式收据。如需开具发票，所需税费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四条：租赁期内的租金递增幅度，第    年起逐年环比递增    %。

第五条：装饰及装修

在保持“商铺”出租时结构之前提下，承租方有权在“商铺”申请进行装饰及装修，但这种装修不得损坏“商铺”基本结构及违反有关政府法律条例，须提交书面申请一份及装修设计图纸给出租方审核批准，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擅自施工，否则作违约论。重新装修费用由承租方承担，租赁期满后，承租方装修添加的物品、设备的不可移动部分归出租方所有，可移动部分归承租方所有，承租方需拆除单位墙。
第六条：保养及维修

租赁期内,出租方应负责"商铺"基本结构之保养及维修(若属人为蓄意破坏则由破坏者负责，正常耗损例外)。
第七条：电话及配电量

出租方同意向承租方提供现有独立水表壹个，租赁期满完毕交还出租方。租赁期内，电话费电费及水费由承租方支付。

第八条：用途

承租方承租“商铺”应用于商业用途，并不得进行任何非法之活动及触犯中国政府之有关法例，同时应按照该区管理处之规定为准。租赁期内，未经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不能将其物业全部/部分转租予他人。一经发现，作违约论，出租方有权收回该“商铺”，一切经济损失及刑事法律责任由承租方负责，与出租方无关。

第九条：双方责任

出租方是“商铺”的合法拥有者，并且有全部的权利和义务，将“商铺”租赁给承租方，签约前出租方应提供资料给承租方，以证明出租方已交清在该单元出租给承租方之前即    年    月    日前由该物业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水电费、电话费、管理费等；并于租赁开始之时将租赁物设备相关设施、设备，包括照明电路、电源开关、插座、电话及租赁期内已装修部分交承租方使用；并提供足够的场地资料予承租方办理工商税务等有关证明文件。租赁期内，双方不得以任何籍口终止本合同书，如出租方违约还应退还    个月租金之押金及赔偿；租赁期间，承租方的责任，包括一切债权债务均与出租方无关；租赁期间，出租方收回“商铺”，则需赔偿承租方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与承租方无关；如该单位不能继续租用，出租方需无息退还    个月租金之押金及剩下未用之租金予承租方。承租方签署本合同后，悔约而不租的，视为违约，出租方有权没收定金及另行出租该商铺。同时基于经纪方所提供服务，出租方同意支付经纪方（   元）作为中介代理费，承租方同意支付经纪方（    元）作为中介代理费。签订合同后甲、乙双方出现任何一方终止合同时，均与中介机构无关，中介费不予退回。
第十条：不可抗力因素

如因国家征地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义务，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出租方无息退还承租方押金。

第十一条：优先续约

租赁期满时，承租方应依合同无条件将本“商铺”交回出租方；若承租方要求续约，须在租赁期满前六十天向出租方提出书面申请，经双方重新协商，在相同条件下，承租方享有优先续约权。

第十二条：物业查察

在租赁期内，出租方因维修或其他理由查察“商铺”须征得承租方同意，事先约好时间方可进入该“商铺”查察。

第十三条：约满交吉手续

租赁期满，承租方在迁出时必须将全部家私杂物搬走及保证“商铺”出租前之原结构和设施在正常状态情况下，将“商铺”交还出租方，办清手续。在承租方迁出后五天内仍不将留下家私杂物搬清。则作为承租方放弃论断。出租方有权邀请见证人将留下各物件处理搬走，并将该“商铺”租予他人。
第十四条：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纠纷，应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报请当地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六条：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或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所管辖。

第十七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经纪方各执一份。

备注：                                                                                                                                 

出  租  方：                  承  租  方：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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